整改落实情况公示表（省第二轮环保督察第84项任务）

公示单位：宜良县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2日

	投诉问题
	任务84：土壤污染风险隐患较大。

督察报告指出：昆明市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任务繁重，部分历史遗留废渣综合治理及地块风险管控工程推进缓慢，土壤污染风险隐患较大。云南省17个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地块中，昆明市有12个，占全省总数的70%；2023年，昆明市新增39个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，均未完成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。

	整改目标
	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，降低土壤污染风险隐患。

	整改措施
	措施1：加大工作力度，完成台湘科技学校新校区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。

措施2：督促新增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按要求完成1次土壤污染隐患排查，完善新增的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。

措施3：加强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地块的监管，没有移出名录的地块一律不得开发利用，也不得开展与修复治理无关的工程建设。

措施4：加大统筹力度，将具备条件的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项目纳入储备。

	整改主要工作成效
	1、昆明市台湘科技学校新校区地块已开展了2次土壤污染修复治理，但未通过云南省生态环境厅、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的成效评估，目前企业还在持续开展土壤污染修复治理。加强对该地块风险管控，在该地块未完成修复治理目标前，不得进行招生和人员入驻。

2、宜良县共有2家企业纳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，分别为宜良红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昆明市东昇冶化有限公司，均已完成1次土壤污染隐患排查。

3、严格开展“一住两公”用地调查。按照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，对拟变更用途为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，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。累计完成7个“一住两公”地块调查工作，初步确定这些地块均不属于污染地块。

4、密切关注国家和省市关于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的最新动态与政策导向，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和技术支持，提前谋划项目，对具备条件的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项目纳入储备。

	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及联系人
	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 丁章政

联系人及电话：陈海亮，0871-67982526

	公示说明
	现将改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，如有意见建议，请反馈至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。联系人及电话：黄淑佩，0871-67597263。




